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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代表党政干部比例下降
将于2013年1月选出，首次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将于2013年
1月选出，将首次实行城乡同比例
选举，党政干部代表的比例有所降
低，农民工代表人数将有较大幅度
增加。

8 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
秘书长李建国作关于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他指出，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
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

大代表。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2013
年3月任期届满，届满之前需选举
产生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即2013
年1月选出。

李建国说，选举法第十五条
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不超
过3000人。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
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

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
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根据这一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
额以按人口数分配为主，代表名
额中的大多数应根据人口数分
配。选举法第十六条还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大代
表名额，由根据人口数计算确定
的名额数、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
数和其他应选名额数构成。

草案明确规定，在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基层代
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

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
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
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
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
低。连任的代表应占一定比例。在
2 0 0 8年选举产生的十一届全国
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农民工代
表。按照这次提交审议的决定草
案，更多的农民工将有望成为全
国人大代表。

这个决定草案经本次大会审
议通过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本决定对代表名额进行具体分配。

约每67万人分配

1个代表名额

下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
由三部分构成：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和2010年年底公安部公
布的户籍人口数加权平均，决
定草案规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根据人口数计算的名额数，
按城乡约每67万人分配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分
配相同的地区基本名额数为8
名，总计248名。

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
的其他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名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
照法律规定另行分配。

台湾省代表

暂为13名

草案规定，与十一届相
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应选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36名，澳门特
别行政区应选12名，台湾省暂
时选举13名。

与十一届相同，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中，中国人民解放
军应选代表265名；少数民族
代表的名额应占代表总名额
的12%左右；人口特少的民族
至少应有1名代表；应选归侨
代表35名。 据新华社

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这是代表在听会。

全国人大代表中应当有适当
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
代表的比例。为此，决定 (草案 )规
定：“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高于
上届。”各选举单位在选举时，应采
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妇女代表候
选人的提名推荐和选举工作，保证
妇女代表的比例高于上届。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妇女代表

比例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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